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新日期  99.1.12

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化作業程序
申請展演場地租用
壹、宗旨：為促進縣內藝術文化、學術教育各類活動之舉辦，得向本局
          申請租用展演場地。
貳、摘要：申請人備妥申請相關資料，經本局審核後回覆辦理。

參、機關法令及規定：「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及「桃
                    園縣政府文化局各場地租用收費標準」。
肆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及份數：
一、展演場地使用申請表一式一份【（民）表1】

二、企劃書一式一份(申請單位自行檢附)

三、立案或登記證書或其他相關資料(申請單位自行檢附)

四、保證金收據

五、場地及器材設備檢查表【（民）附件1】
伍、內政部作業使用單、附件：無

陸、名詞解釋：無
柒、其他：無

捌、作業內容：

    一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

    二、流程圖說明：如後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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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化作業流程說明

申請展演場地租用
	作業流程
	步驟說明
	表單、附件
	作業時限

	1.接受申請
	向文化局表演藝術科洽詢檔期及場地事宜，並提具場地租用表併同檢附企劃書或其他相關資料提出申請。
	1.展演場地申請表
2.企劃書

3.立案或登記證書
  或其他相關資料
	1日

	2.審核送件資
  料是否符合
	檢視申請書及活動內容，同時審查場地使用用途是否符合本局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。
	無
	1日

	2.1通知補件
	送件資料未符合則通知補件


	
	

	3.通知申請單位審核結果
	將審查結果以公文或電話通知申請單位。
	
	3日

	4.確定檔期執行內容 
	依審查結果安排檔期及辦理相關演出或講座事宜。
	
	

	5.繳費
	秘書室依收費標準辦理計價，通知申請單位於使用日期兩週前繳交費用。
	
	隨到隨辦

	6.場地使用檢
  查
	場地使用完畢後，經文化局
表演藝術科檢查場地是否恢
復原狀。若未回復原狀，辦理保證金扣抵作業。
	
	3日

	6.1保證金抵
    扣
	經檢查如有毀損情形，賠償
費用得自保證金抵扣並由表

演藝術科辦理簽核作業。
	
	

	7.保證金退還
	申請人持場地保證金收據申
請退還保證金。場地保證金
由秘書室出納通知領款或逕
寄支票。
	1.保證金收據

2.場地及器材設備
  檢查表
	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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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標準化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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